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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层致辞 

 

2021年，公司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化认识，

主动实践，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，落实各级政府部门关于生态环

境保护决策部署，坚持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，树立绿色、低碳发展

理念，以减污降碳为重点，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，加快推进双碳工

作目标要求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。  

作为一家国有大型发电企业，面对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，

国内电力、煤炭供需持续紧张形势，公司迎难而上，勇于承担社会

职责，努力保证发电，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。同时始终坚持“营

造绿色环境、构建生态文明”的理念，保护环境、节能减排、公司

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，不断加大环保设施治理力度，致力于污染物

减排，进一步提高环保工艺技术和设备健康水平，持续推进清洁生

产。正是源于对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如一的重视，为公司赢得了广阔

的发展空间和持续的发展动力。我公司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 

一是深化节能减排；二是加大环保投入；三是确保环保设施安

全稳定经济运行；四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。  

从国内外环境保护形势来看，随着“3060目标”碳排放目标的

提出，国家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目标，同时对企业开展环境

保护、节能减排将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。面对机遇和挑战，

我们一方面将积极转变理念，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要求，向综合

能源供应商转型；另一方面，将更加重视环境保护，发展低碳经济，

推进清洁生产，创建绿色企业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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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希望通过 2021 年度环境报告，将公司的环境信息系统、

透明、真实地传达给公众，以增进对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的了

解，为促进减污降碳、改善环境质量做出积极贡献。  

 

 

 

董事长：黄晓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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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说明 

 

公司编制与发布 2021 年度环境报告书是为了提高公司环境管

理水平，实现公司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环境信息交流，全面

展示公司在污染防治、资源利用、信息公开等方面做出的工作，努

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。 

1.报告边界：本企业环境报告书涉及的所有内容和环保数据涵

盖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。 

2.报告时限：本环境报告书报告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

年 12 月 31日。 

3.编制部门：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 

4.发布形式：皖能股份公司网站 

5.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网址： http://www.wenergy.cn/ 

6.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、可靠性的措施及承诺： 

企业负责人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主管环保工作负责人或环保机构负责人保证年度报告中环保信

息及数据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如对本报告书有任何疑问或意见，欢迎来函、来电咨询。 

7.联系人及电话：刘顺/0555-5212209  189555785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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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企业关键环境信息提要 

（一）2021年度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变更情况 

2021年由于法人变更，公司完成排污许可证相关信息的变更工

作。 

（二）2021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情况 

1.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情况 

表 2-1  2021年度主要污染排放量 

序号 主要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（吨） 

1 烟尘 48 

2 二氧化硫 419 

3 氮氧化物 622 

4 二氧化碳 4954770 

2.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利用处置量 

表 2-2  2021年度主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利用量 

序号 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（吨） 综合利用量（吨） 

1 粉煤灰 462922 462922 

2 炉渣 71836 71836 

3 石膏 125871 125871 

3.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及利用处置量 

表 2-3  2021年度主要危险废物产生处置量 

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产生量（吨） 处置量（吨） 

1 废矿物油 6.773 9.852（含上年库存） 

2 废铅蓄电池 3.2 2.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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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废化学试剂 0.18 0.18 

4 废烟气脱硝催化剂 192 192 

5 废油漆渣 0.66 0.66 

（三）2021年度生态环境行政处罚、司法判决等情况 

2021 年度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未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

故及环境违法事件，未发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、司法判决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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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业基本信息 

（一）企业概况 

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为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皖

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电厂，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，素有“江南一枝

花”的美誉，始建于 1947 年 8月 1 日，历经六期扩建，现总装机容

量为 1320MW。2010 年 2 月 25 日，公司响应“节能减排”号召，关

停原有的两台 125MW 机组，按“上大压小”方式建设两台 660MW 超

临界机组。两台机组分别于 2012年 3 月 27日和 2012 年 6 月 3日投

产发电。  

公司于 1995 年在华东电力系统开创“一流火力发电厂”，曾荣

获国内“电力优秀企业”、电力系统“安全文明生产达标企业”及“双

文明单位”、安徽省“先进集体”、“企业管理示范企业”、马鞍山市

“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”、“全市第三批廉政文化进企业示范点”等

荣誉称号。2013年，公司荣获“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

程”、“安徽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示范企业”等荣誉称号。 

（二）企业相关信息表 

序号 项目 内容 

1  企业名称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 

2  注册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恒兴路 1号 

3  行业类别 火力发电（4411） 

4 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

5  法人代表 黄晓辉 

6  联系人 刘  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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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联系电话 05555-5212207；18955578582 

8  主要产品及产能 电力（2×660MW），热力（50t/h），粉煤灰、炉渣及石膏等副产品 

9  是否属于重点排污单位 属于大气重点排污单位 

10  

是否属于强制性清洁生

产单位 

不属于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 

11  生产工艺 燃煤火力发电 

12  生产工艺情况 不属于限制类、淘汰类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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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

（一）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相关信息 

1.建设项目环保审批、验收情况 

公司 2021年环保完成审批验收项目为储煤场全封闭改造项目。

相关信息如下： 

表 4-1   
序号 类别 内容 

1 项目名称 储煤场全封闭改造项目 

2 环评审批部门 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 

3 环评审批文号 马环审[2019]188 号 

4 环评审批时间 2019.09.15 

5 验收审批部门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 

6 验收批准文号 自主验收 

7 验收批准时间 2021.06.30 

2.排污许可变更 

公司 2021年因企业法人变更，按要求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。 

图 4-1 排污许可证正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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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环境保护税缴纳情况 

2021年度，公司积极开展应税污染物核算工作，加强环保设施

运行管理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，积极争取到环保税减征政策。2021

年公司共缴纳环保税 1216806元，其中二氧化硫缴纳环保税 311352

元，烟尘缴纳环保税 13294元，氮氧化物缴纳环保税 389968 元。 

（三）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信息 

2021年公司根据生态环保部《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

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相关规定，购买了环境污染责任险，并及

时缴纳环境污染责任险保费，承保公司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。 

（四）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情况 

2021年按照省、市环保部门的要求，积极组织公司专业人员开

展 2020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的申报工作，经过各级评审，公

司被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评为环保诚信企业。 

（五）企业管理结构及措施 

公司高度重视环境管理工作，设置了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，成

立由总经理担任组长，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及总工程师担任副组长，

各部门主任任成员环境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对环境保护管理工作

实施领导。公司安全监察部是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。

设环保专职，负责具体环保工作。公司环保管理机构见图 4-2 

公司坚持建立节约型企业的发展观，在生产全过程众节能降耗，

防治污染，持续改进和防治污染，不断满足环保要求。   

1. 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政策和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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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2 公司环保领导小组 

2. 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生产经

营活动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律、法规及标准； 

3. 是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理念，在生产实践中，坚持把环境保护

的理念贯彻到从工程设计、项目建设到生产运行等各个环节，把绿

色低碳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产经营的全过程； 

4. 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度，专门设立了环境保护管理部门，制

定了环保管理制度，对环保管理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进行责任追

究和处罚，强化公司内部的环境保护责任制，确保公司各项环境保

护措施得到有效落实； 

5. 努力实施清洁生产，将清洁生产理念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紧密

结合起来，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提高资源利用率，从源头削减污染； 

6. 坚持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，确保环保工艺更新和设备健康

水平的不断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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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污染物产生、治理与排放信息 

（一）污染防治设施信息 

1.主要污染防治设施 

（1）主要生产工艺 

公司为燃煤火力发电厂，采用原煤为燃料，以水为介质，通过

锅炉燃烧，将水加热为蒸汽，蒸汽进入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，发

电后的蒸汽同时向周边地区进行供热。 

煤粉燃烧后，主要产生的废气污染物包括氮氧化物、烟尘和二

氧化硫，通过脱硝系统、除灰系统、脱硫系统去除。 

公司烟气 SO2处理为石灰石-石膏法脱硫，NOx处理为低氮燃烧

器+SCR，粉尘为电除尘+湿式电除尘脱除。产生的粉煤灰渣和石膏等

固废全部立足于综合利用。 

公司生产性废水主要包括工业废水、脱硫废水、含煤废水、生

活污水，各类废水设有对应的工业废水处理系统、脱硫废水处理系

统、含煤废水处理系统、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用于处理，处理后进行

回用。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工艺为化学加药、混凝、沉淀工艺。处理

后的废水进入复用水池进行综合利用。脱硫废水系统工艺为三联箱

加药、混凝、沉淀工艺。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废液回喷和煤场喷淋冲

洗。含煤废水系统工艺为膜处理工艺。处理后的废水用于煤场喷淋

冲洗循环使用。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为生物处理工艺。处理后的废水

部分用于绿化、部分进入复用水池综合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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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-1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工艺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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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污染防治设施信息 

表 5-1  主要污染防治设施统计表 

序号 
产污设施编

号 

产污设施名

称 

对应产污环

节名称 

 

污染物种类 
排放形式 

 

有组织排放

口编号 

 

有组织排放

口名称 

排放口设置

是否符 

合要求 

排放口类型 其他信息 

1 MF0032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二氧化硫 有组织 DA001 
1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 

2 MF0032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氮氧化物 有组织 DA001 
1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 

3 MF0032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烟尘 有组织 DA001 
1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

监测项目烟

尘为颗粒物 

4 MF0032 煤粉锅 锅炉烟 
汞及其化合

物 
有组织 DA001 

1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 

5 MF0032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林格曼黑度 有组织 DA001 
1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 



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 2021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

14 

 

6 MF0013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二氧化硫 有组织 DA002 
2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 

7 MF0013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氮氧化物 有组织 DA002 
2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 

8 MF0013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烟尘 有组织 DA002 
2号机组净烟

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

监测项目烟

尘为颗粒物 

9 MF0013 煤粉锅炉 锅炉烟气 
汞及其化合

物 
有组织 DA002 

2号机组净

烟气排放口 
是 主要排放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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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年度非正常运行信息 

2021年除开停机期间短时超标，其余时段均满足国家标准，开

停机超标情况均向环保部门报备。 

表 5-2  污染物超标情况统计表 

起止时间 
排放口

编号 

污染物

种类 

许可 

排放 

浓度 

限值

（mg/m3） 

有效监

测数据

（小时

值）数量 

浓度监

测结果

（折标， 

mg/m3）

平均值 

超

标

小

时

数 

超标

率 
备注 

2021-02-24 14:00 -- 

2021-02-24 15:00 

DA001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403.41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05-08 07:00 -- 

2021-05-08 07:59 
烟尘 20 1 23.83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05-30 15:00 -- 

2021-05-30 15:59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361.87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11-10 13:00 -- 

2021-11-10 13:59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324.25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11-02 01:00 -- 

2021-11-15 03:00 

DA002 

二氧化

硫 
50 3 166.83 3 100 

CEMS监测系统故

障，氧量高，折算

超标 

2021-06-12 22:00 -- 

2021-06-12 23:00 
烟尘 20 1 29.01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05-03 05:00 -- 

2021-05-03 05:59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576.08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06-25 16:00 -- 

2021-06-25 17:00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397.48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12-11 14:00 -- 

2021-12-11 15:00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215.66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09-22 03:00 -- 

2021-09-22 04:00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286.0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07-10 14:00 -- 

2021-07-10 15:00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317.69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08-29 15:00 -- 

2021-08-29 16:00 

氮氧化

物 
100 1 251.0 1 100 机组开机 

2021-10-25 19:00 -- 

2021-10-23 20:00 
烟尘 20 1 68.15 1 100 机组开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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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第三方运维信息 

公司大气 CEMS在线监测设施由第三方负责运行维护，委托维护

单位为马鞍山市桓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。其他污染防治设施未委托。 

（二）主要水污染物、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关信息 

1.水和大气污染物信息 

（1）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污口的数量 

公司现有 1、2号机组净烟气排放口，1个直流冷却水排放口。

无组织排放主要为储煤场、灰库及氨区（尿素区）。 

（2）主要排污口各项污染物的排放信息 

1）主要大气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

表 5-3  2021年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

 

烟尘浓度 mg/m3 SO2 浓度 mg/m3 NOx浓度 mg/m3 

月份 #1炉 #2 炉 #1炉 #2炉 #1炉 #2炉 

 

实测值 折算后 实测值 折算后 实测值 折算后 实测值 折算后 实测值 折算后 实测值 折算后 

1 2.27  2.49  2.29  2.59  21.45  23.20  17.68  19.62  25.11  27.37  26.83  30.14  

2 2.41  2.48  2.28  2.58  19.36  21.80  19.90  22.44  29.41  32.53  27.97  31.47  

3 2.43  2.54  2.32  3.35  22.74  23.55  21.41  23.10  28.97  29.97  30.67  33.27  

4 2.38  2.45  0.00  0.00  22.83  23.36  0.00  0.00  26.26  26.99  0.00  0.00  

5 1.43  1.47  1.91  2.08  18.65  20.61  16.23  17.27  26.11  26.99  23.56  24.70  

6 1.29  1.34  1.78  1.96  20.19  20.81  17.68  19.19  23.03  23.83  22.39  24.44  

7 1.37  1.41  1.79  1.90  20.31  20.81  17.89  20.02  24.44  25.04  23.62  25.16  

8 1.95  1.98  2.43  2.55  20.78  20.78  18.24  18.89  26.94  26.96  29.56  31.05  

9 3.57  3.80  2.53  2.83  20.64  21.43  18.50  19.97  29.13  31.63  24.57  25.60  

10 4.00  4.17  2.58  2.95  15.31  15.77  15.68  17.10  29.18  30.44  28.54  31.26  

11 2.23  2.31  2.55  3.18  17.81  18.40  17.45  19.46  27.13  28.46  27.90  30.82  

12 1.89  1.92  2.42  2.62  20.60  20.92  19.60  20.97  31.84  32.47  32.16  34.40  

均值 2.16 2.25 2.27 2.60 20.46 21.20 17.96 19.59 27.09 28.13 27.01 29.27 



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 2021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

17 

 

2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 

表 5-4  2021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

 
SO2 NOX 烟尘 

 
排放量（吨） 排放量（吨） 排放量（吨） 

月份 #1 #2 #1 #2 #1 #2 

1 20.98 19.71 37.49 44.66 2.42 2.34 

2 5.69 17.59 8.38 24.90 0.62 2.00 

3 30.32 11.84 39.28 16.96 3.23 1.38 

4 29.60 0.00 34.20 0.00 3.01 0.00 

5 9.19 18.13 13.47 27.77 0.69 2.13 

6 24.50 10.71 28.11 14.93 1.55 1.33 

7 25.07 16.71 30.37 22.50 1.70 1.63 

8 27.30 12.29 35.64 19.01 2.48 1.58 

9 10.70 15.38 12.74 24.41 1.84 2.05 

10 11.70 18.98 22.39 34.34 3.03 3.08 

11 15.96 20.67 24.25 32.96 2.01 2.98 

12 28.68 17.51 44.34 28.71 2.68 2.11 

小计 240 180 331 291 25 23 

合计 419 622 48 

3）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

公司主要水排放口为直流冷却水排放口，除水温有所升高外，

无污染物排放。目前各类废水均进行综合利用，不外排。 

4）公司 1、2 号机组排口处设有在线监测设施，监测项目有监

测项目：二氧化硫排放浓度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、烟尘排放浓度、

净烟气流量、含氧量、烟气温度，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。 

2.无组织排放情况    

公司定期开展无组织排放项目，监测点位位于厂界和氨区（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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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站），具体监测项目、频次及监测数据见下表： 

表 5-5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及监测项目 

序号 监 测 点 位 监 测 项 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

1 
厂界上风向 1 个监测点，厂界下风

向 3个监测点 
颗粒物 1次/季 手工 

2 
氨区（尿素站）周界上风向 1个监

测点，周界下风向 3个监测点 
氨 1次/季 手工 

表 5-6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（取最大值） 

监测点

位 

污染物名

称 
年份 季度 监测时间 

监测值

mg/m³  

标准限值

mg/m³ 

是否

达标 

氨区 氨 2021 第一季度 2021/1/12 0.0097 1.5 是 

厂界 颗粒物 2021 第一季度 2021/1/12 0.283 1.0 是 

氨区 氨 2021 第二季度 2021/6/10 0.77 1.5 是 

厂界 颗粒物 2021 第二季度 2021/6/10 0.383 1.0 是 

氨区 氨 2021 第三季度 2021/9/26 0.74 1.5 是 

厂界 颗粒物 2021 第三季度 2021/9/26 0.300 1.0 是 

尿素车

间 
氨 2021 第四季度 2021/12/16 0.08 1.5 是 

厂界 颗粒物 2021 第四季度 2021/12/16 0.267 1.0 是 

备 注 
氨执行标准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-93》； 

厂界颗粒物执行标准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-1996》 

3.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

根据《排污企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（火力发电厂及锅炉）》相关

要求，监测项目包括废水、废气、无组织排放、厂界噪声等。 

公司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与委托手工监测相结合，其中烟

气排放采取自动监测方式，自动监测设施委托马鞍山市桓泰环保公

司进行运维，废气在线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到省市环保监控平台。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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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监测项目委托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汞及其化合物、林

格曼黑度、氨、颗粒物等。2021年度环境监测结果显示，污染物排

放满足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。监测数据及监测报告均上

传至安徽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公开。 

表 5-7全年生产天数、监测天数统计表 

（三）固体废物的产生、贮存、流向和利用处置信息 

1.工业固体废物 

公司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为粉煤灰、炉渣、石膏，其中灰渣的

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，脱硫石膏的主要成分为硫酸钙。机组采取灰

渣分除、干灰粗细分排系统，设置 3 座干灰库和 1 座磨细灰库，每

座 2600立方米，灰渣系统为全封闭设置，从灰渣的产生、输送、装

卸、运输全部为封闭操作，避免对环境造成影响。 

公司建有灰场，灰场贮灰容量为 896 万吨，占地面积 38 万平方

米，经纬度为东经 118.54°北纬 31.72°；由于灰渣等固废综合利用

情况一直良好，灰场目前未贮存灰渣等固废。 

2021 年公司粉煤灰产生量 462922 吨、炉渣产生量 71836 吨、

石膏产生量 125871 吨，全部立足于综合利用，综合利用率达 100%，

粉煤灰由马鞍山市伟泽贸易有限公司、马鞍山广源达建材贸易有限

公司等进行综合利用，炉渣由马鞍山石溪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公

序号 监测点位 全年生产天数 自行监测天数 达标次（天）数 是否达标 

1 1号机组 282 282 282 是 

2 2号机组 267 267 267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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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综合利用，石膏由安徽申兴通建材有限公司等公司综合利用，主

要综合利用方式为建筑材料、水泥原料等。相关信息均在安徽省固

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进行填报。 

表 5-8 2021 年度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情况一览表 

固废类型 
产生固体废物的设

施或工序 
固废名称 处理处置/综合利用方式 

一般固废 

锅炉 粉煤灰 外售做建材原料 

锅炉 炉渣 外售做建材原料 

脱硫系统 石膏 外售做建材原料 

2.危险废物 

公司现有两座危废库，为危废库及新危废库，面积均为 30平方

米，经纬度为东经 118.47°北纬 31.72°。公司 2021 年产生的危险废

物有废矿物油、废铅蓄电池、废化学试剂，废烟气脱硝催化剂，废油

漆渣等，其中废矿物油产生量 6.773 吨，委托巢湖市亚庆环保科技

有限责任公司、马鞍山市关东润滑油有限责任公司处置，处置量为

9.852 吨（含 2020 年库存）。废铅蓄电池产生量 3.2 吨，委托安徽

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，处置量 2.88 吨。废化学试剂

产生量 0.18 吨，委托马鞍山澳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处置量 0.18

吨。废废油漆渣产生量 0.66吨，委托马鞍山澳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

处置量 0.66 吨。废烟气脱硝催化剂产生量 192吨，委托安徽元琛环保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处置量 192吨。 

相关信息均在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进行填报。 

表 5-9 2021 年度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情况一览表 

危险废物 

产生危废废物的设施

或工序 
危废名称 处理处置/综合利用方式 

设备检修后产生 废矿物油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

电池到期更换 废铅蓄电池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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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过期药品 废化学试剂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

脱硝催化剂到期更换 废烟气脱硝催化剂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

油漆过期 废油漆渣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

4.有毒有害物质情况 

按照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》《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》《优

先控制化学品名录》，公司 2021年无该类物质产生。 

5.噪声监测情况 

公司按照自行监测的要求每季度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，噪声监

测点位设置在厂界东、南、西、北围墙外 1 米处。委托具有资质的

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等进行监测，每季度监测 1 次，公司厂

界噪声能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的 3 类标准的限值要求，噪声监测数据如下。 

表 5-10 厂界噪声监测数据统计表 

报告 

时间 

测点 监测点 

位置 

监测结果 dB(A) 
控制标准 

dB(A) 

是否 

达标 

编号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

2021年 1

季度 

1 东厂界 1米 58.6 49.0 65 55 是 是 

2 南厂界 1米 58.4 49.9 65 55 是 是 

3 西厂界 1米 58.4 49.7 65 55 是 是 

4 北厂界 1米 58.5 49.4 65 55 是 是 

2021年 2

季度 

1 东厂界 1米 57.0 50.1 65 55 是 是 

2 南厂界 1米 60.0 52.2 65 55 是 是 

3 西厂界 1米 56.5 46.9 65 55 是 是 

4 北厂界 1米 53.9 41.7 65 55 是 是 

2021年 3 1 东厂界 1米 63.6 52.1 65 55 是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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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度 2 南厂界 1米 61.1 50.8 65 55 是 是 

3 西厂界 1米 59.3 51.2 65 55 是 是 

4 北厂界 1米 63.3 51.8 65 55 是 是 

2021年 4

季度 

1 东厂界 1米 55.4 49.2 65 55 是 是 

2 南厂界 1米 55.6 49.5 65 55 是 是 

3 西厂界 1米 55.7 47.0 65 55 是 是 

4 北厂界 1米 55.4 48.6 65 55 是 是 

备 注 厂界噪声控制标准为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Ⅲ标准。 

 

6.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信息 

2021年公司按时完成排污许可证的月度、季度、年度执行报告

的编制和上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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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碳排放信息 

2021 年，根据生态环境部碳排放核查工作部署及要求，公司 4

月份完成了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质控计划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

报送工作。6月份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环科院开展碳排放报告审核会，

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，公司完成了报告的修改及上报。11月份省生

态环境厅发放了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和清缴配额量，12月，公司完成

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的履约清缴工作。 

按照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指南，公司 2020 年、2021 年温室

气体排放情况见下表。 

表 6-1 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表 

年度 排放设施 温室气体名称 产生量（tCO2） 备注 

2020 燃煤锅炉 二氧化碳 4841195 

根据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》核算 

2021 燃煤锅炉 二氧化碳 4954770 

根据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》核算 

 

七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信息 

 

公司不属于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，无应当披露的强制性清洁生

产审核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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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理措施 

（一）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

1.应急预案编制 

2021年，公司按照国家环保部有关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

管理规定，每 3 年开展一次修订的管理原则，公司委托安徽省焓谷

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应急预案进行了重新修订，经评审后报送市生

态环境备案。2021 年 12 月《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》在马鞍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进行备案。

备案号：340500-2021-062-L。 

2.现有生态环境应急资源应急处理措施 

公司设有专门的废水收集池、各危化品储存场所均设有围堰，

并配置了应急收集池，同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，成立了公司应急救

援组织机构，储备有相关应急物资和装备，做到专门保管，保证应

急物资数量和质量，努力做到警钟长鸣，有备无患。发生突发环境

时，采取以下措施： 

（1）迅速切断、阻隔污染源； 

（2）迅速了解污染情况； 

（3）针对特征污染物质，采取有效措施使之吸收、稀释、降低

环境中污染物质的浓度； 

（4）严防中毒事件的发生或扩大，做好对中毒人员的救治工作； 

（5）配合有关监测部门迅速布点监测，获取监测数据； 

（6）根据监测数据和其他有关数据及时调整应急对策。 

3.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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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公司 2021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。 

（2）为加强公司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检验应急救援预案的可行

性，提高应急指挥、应急救援、应急配合的反应能力，确保事故发

生后能得到迅速有效地控制，公司每年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

练。2021 年 6月，公司组织开展了液氨区泄漏事故应急演练。安全

监察部、后勤保障部、发电部、检修工程部等相关单位参加了演练，

各专业相互配合，取得了预定的效果。 

（二）应急减排措施 

公司不属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汾渭平原等区域的企业，而且

公司属于保障民生类企业，2021年按要求不执行应急减排措施。 

 

九、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

 

公司 2021年无应当披露的生态环境处罚信息。 

 

十、本年度临时报告情况 

 

公司 2021年无临时报告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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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寄语 

2022年，我公司将继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新发展理念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大环保投入力度，扎实有效地推

进环保治理工作和新能源建设工作，切实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

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坚定不移的走生态优先，绿色发展道路，守护好

绿水青山蓝天净土。我们希望通过本报告能提请社会各界对本公司

予以认知和关注，同时也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帮助。   

 

我公司会尽力保证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在报告编制

过程中，得到了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、皖能集团及各子公司的大力

支持，在此表示衷心感谢。希望以此报告为契机，共同推进环境保

护，建设生态文明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。  

 

  

 


